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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专利合作条约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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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专利合作条约的由来

1966年美国建议，巴黎公约联盟执委会提议：

-- BIRPI应当考虑 经过与成员国的磋商 在-- BIRPI应当考虑，经过与成员国的磋商，在

巴黎公约框架内建立一个专门协定，以寻求减
少申请人和国家专利局两方面重复工作的解决
方案

1967、1968和1969年先后提出三份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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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、1968和1969年先后提出三份草案

-- 在美国、前西德、法国、英国、前苏联和日

本举行多次磋商会议和专家论证会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二、专利合作条约的缔结

1970年5-6月，WIPO在华盛顿举行外交会议

1970年6月19日通过《专利合作条约》以及
《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》

35个国家签署了通过条约的文件

各国批准书或加入书递交WIPO总干事

条约缔约国组成国际专利合作联盟，决策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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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约缔约国组成国际专利合作联盟，决策机构
为联盟大会，所有缔约国都是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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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专利合作条约的生效

1978年1月28日，PCT条约获得足够数目的批准，
条约正式生效条约正式生效

1978年6月1日，PCT正式开始运行

18个成员国：

美国、英国、前西德、法国、瑞士、卢森堡、
瑞典、喀麦隆、中非、乍得、刚果、加蓬、马
达加斯加、马拉维、塞内加尔、多哥、巴西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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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加斯加、马拉维、塞内加尔、多哥、巴西和
前苏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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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PCT的组织结构

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（WIPO)
PCT国际局（IB）

PCT受理局（RO）

PCT国际检索单位（ISA）

PCT国际初步审查单位（IPEA）

PCT指定局（DO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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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T指定局（DO）

PCT选定局（EO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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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PCT成员国

截至至2008年10月1日

PCT成员国数量达到139个

优先权申请扩展至WTO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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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PCT申请量（国际阶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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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T申请数量（国家阶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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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PCT申请排行榜（国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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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PCT申请流程图

1. 国家申请

2. PCT国际申请

3. 国际检索报告及书面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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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国际公布

5. 国际初步审查请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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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PCT的优势

国际检索报告及书面意见

推迟启动国家程序

如需要可使用初审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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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的申请格式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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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中国与PCT

中国于1994年1月1日加入PCT
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是PCT受理局 PCT国际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是PCT受理局、PCT国际
检索单位、PCT国际初步审查单位、PCT指定
局和PCT选定局
中文/英文的申请语言和公布语言

注：自1997年7月1日起，PCT适用于中国香港特
别行政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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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行政区。
自1999年12月20日起，PCT适用于中国澳门

特别行政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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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PCT申请的国际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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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PCT国际申请的提交
1.  国际申请的要件

• 请求书 (表格 PCT/RO/101 由计算机生成的请求书) (条约
3(2))

• 说明书 (条约 3(2))
• 一项以上的权利要求 (条约 3(2))
• 摘要 (可随后提交而不影响国际申请日) (条约 3(2) 及 3(3))
• 附图 (如果有的话) —后交附图导致国际申请日的推迟 (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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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(
约 3(2) 及 14(2))

• 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 (如果有的话) (细则 5.2(b))
• 有关保藏的微生物的记载 (某些指定国要求于国际申请日这
些记载被包含在说明书或国际申请中) (细则 13bis)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2.  申请人

申请人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

可标明对不同指定国的申请人 (细则 4.5(d))
– 适应各国国内法对申请人的不同规定

– 如果美国被指定，所有发明人都应被标明为对美国的
申请人 发明人已死亡时 其法定继承人等应被标明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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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， 发明人已死亡时，其法定继承人等应被标明为

对美国的申请人；所有法人都应被标明为对除美国之外的
其他指定国的申请人

至少一个申请人应为PCT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 (细则 18.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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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指定国

自动包括所有PCT成员国

– 请求书表格提供排除指定德国、日本(2006.4.1起)、韩
国和俄国(这些国家具有所谓的“自我指定”条款)
– 排除指定需要满足一定条件(2006.4.1起)
可以随后撤回指定

2008-11-7 21

– 可以随后撤回指定

要求保护的类型推迟到进入国家阶段时(如专利或实用新
型，国家专利或地区专利等)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4.  声明

目的：在国际阶段预先满足某些国家要求 (细则 51bis.2)
在请求书中包括这些声明是自选的

这些声明涉及下列事项 (细则 4.17):
- 发明人身份

- 申请人有权申请并被授予专利权

2008-11-7 22

申请人有权申请并被授予专利权

- 申请人有权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

- 发明人资格(仅适用于指定美国目的)
- 不影响新颖性的公开或缺乏新颖性例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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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声明必须使用由行政规程第211-215条规定的标准语句

• 提交声明后，除非指定局/选定局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该声明

的真实性，任何指定局或选定局不得要求有关上述事项的

文件或证据 (除不影响新颖性的公开或缺乏新颖性例外的

事项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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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声明将随国际申请一起公布(2006.4.1起)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5. 费用

传送费 500元 人民币

检索费 2100元 人民币

国际初审手续费 200 瑞士法郎 （25％）

国际申请费 1330 瑞士法郎（10％）

申请附加费 15元 人民币/页 （10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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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附加费 15元 人民币/页 （10％）

优先权文件费 150元 人民币

国际初步审查费 1500元 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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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求书请求书--PCT/RO/101PCT/RO/101表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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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PCT申请的国际检索报告

国际检索报告的完成时间

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的答复

正式或非正式答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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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PCT申请文件的修改

修改的时机

修改的方式（19条或34条）

允许修改的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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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PCT申请文件的国际公布

申请文件国际公布的时间

是否撤回优先权？时机？

是否撤回国际申请？时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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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PCT申请的国际初步审查请求

可选择程序

依据国际检索报告结果判断

乌干达、卢森堡、坦桑尼亚、津巴布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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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国际初审请求，必须在20个月进入国家
阶段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六、PCT申请的国际初步审查报告

国家初步审查报告的完成时间

针对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意见陈述

申请文件的再次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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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PCT申请的国家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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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PCT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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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目标国家以及进入时间

准备相关法律文件，包括申请文件的译文

准备相关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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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程序启动的时间
（国际阶段结束，自优先权日/国际申请日起
20/30个月届满前进入国家阶段，PCT条约22条，
39）
根据PCT条约第一章或第二章进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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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程序的推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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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程序的提前

通常情况下，在30个月届满前，任何指定局不应

处理或审查国际申请，但是指定局根据申请人的
明确的请求，可以在任何时候处理或审查国际申
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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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PCT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基本要求

缴纳国家费用

提供国际申请译文

提供国际申请副本（没有被传送到指定局的话）

写明发明人的姓名和其他规定的事项（按照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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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明发明人的姓名和其他规定的事项（按照指定
国本国法规定，要求提供并准许提出国家申请后
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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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T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特殊要求

提供证明文件、要求委托代理人、对译文的确认
（ 在条约允许的范围内依据该国法规）

满足特殊要求的方式

A 申请人收到指定局或选定局通知后在规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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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．申请人收到指定局或选定局通知后在规定期
限内提交

B．申请人按照指定局或选定局国家法中相关规
定主动提交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二、PCT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实例

新加坡

马来西亚

韩国

2008-11-7 48

韩国

印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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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

费用

相关要求

具体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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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程序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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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

基本要求：30个月进入

英文本申请文件、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英译文和
PCT19条所做的修改的英译文、原始提交的申请
文件英译文和PCT34条所做的修改的英译文

不需要提供国际申请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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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要提供国际申请副本

没有费用减、缓、免的规定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新加坡

特殊要求：

译者声明

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

优先权文本的英译文

在新加坡的联系地址（有无代理机构均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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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加坡的联系地址（有无代理机构均可）

可以要求优先权恢复（仅适用于2007年04月01日
后递交的国际申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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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

具体程序

1. 提交请求书、译者声明(可以请求修改国际申请
中译文错误、缴费、联系地址)

2. 请求实审 （优先权日或申请日起32个月内）

3 请求公开 （任何时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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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请求公开 （任何时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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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

具体程序

4. 提供国际检索报告中引用的对比文件（如果要
求的话）

5. 授权前的主动修改、请求改正错误、请求基于
国际专利性初步审查报告作出实审结果 请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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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专利性初步审查报告作出实审结果、请求
恢复

6. 缴纳年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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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来西亚

费用

相关要求

具体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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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程序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2008-11-7 56

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马来西亚

基本要求：30个月进入

英文本申请文件、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英译文和
PCT19条所做的修改的英译文、原始提交的申请
文件英译文和PCT34条所做的修改的英译文

需要提供国际申请副本（通常是在申请人请求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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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提供国际申请副本（通常是在申请人请求提
前进入国家阶段的情形下）

没有费用减、缓、免的规定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马来西亚

特殊要求：

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

申请人权利的声明 （如果不是发明人）

国际阶段著录项目变更的证明

优先权文本的英译文

需委托代理人（如申请人非马来西亚居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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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委托代理人（如申请人非马来西亚居民）

提供电子版序列表

可以要求优先权恢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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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来西亚

具体程序

1. 提交请求书 (可以请求修改国际申请中译文错误、
缴费、申请人权利的声明)

2. 请求实审（国际申请日4年内请求修正审查和/
或标准审查）

3. 授权前的主动修改、请求改正错误、请求恢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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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前的主动修改 请求改正错误 请求恢复

4. 缴纳年费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韩国

费用

相关要求

具体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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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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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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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

基本要求：31个月进入

韩文本申请文件、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韩译文和
PCT19条所做修改的韩译文、原始提交的申请文
件韩译文和PCT34条所做修改的韩译文

不需要提供国际申请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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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要提供国际申请副本

有费用减、缓、免的规定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韩国

特殊要求：

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

应在进入国家阶段期满后2个月内委托代理人（如
申请人非韩国居民）

需要提供国际申请文本与优先权文本一致声明或
优先权文本的简单韩译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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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权文本的简单韩译文

需要提供电子版序列表

不可以要求优先权恢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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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

具体程序

1. 提交请求书(可以请求修改国际申请中译文错误、
缴费)

2. 请求实审（国际申请日5年内）

3 授权前的主动修改 请求改正错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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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授权前的主动修改、请求改正错误

4. 请求恢复

5. 年费缴纳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印度

费用

相关要求

具体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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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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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印度

基本要求：31个月进入

英文本申请文件、原始提交的申请文件英译文和
PCT19条所做修改的英译文、原始提交的申请文
件英译文和PCT34条所做修改的英译文

一般不需要提供国际申请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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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不需要提供国际申请副本

没有费用减、缓、免的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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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

特殊要求：

发明人声明

申请文本翻译证明

优先权证明文件英译文

在其它国家的专利申请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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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其它国家的专利申请信息

在其它国家的检索报告和/或审查意见

不可以要求优先权恢复

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

印度

具体程序

1. 提交请求书、译文及译者声明(可以请求修改国
际申请中译文错误、缴费)

2. 请求实审（国际申请日【优先权日】48个月内）

3 授权前的主动修改 请求改正错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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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授权前的主动修改、请求改正错误

4. 请求恢复

5. 年费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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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!谢谢!

联系方式:
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10层
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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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

Tel: 010-66412345/66046027
Fax:010-66415678
Email: mail@ccpit-patent.com.cn




